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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 州 市 应 对 新 型 冠 状 病 毒
肺 炎 疫 情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

关于转发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办公场所
和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指南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委、人民政府，泰州医药高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，

市委各部委办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，驻泰各单位：

为指导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安全合理使用空调通风系统，

阻止疫情蔓延和扩散，现将《关于印发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办公

场所和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指南的通知》（肺炎机

制综发〔2020〕5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宣传，严格

按照要求抓好贯彻执行。市教育局、工信局、住建局、交通局、

商务局、卫健委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责

任落实，切实督促医院、学校、企业、商场、超市、宾馆、公

寓、写字楼、车站码头、机场及机关部门等办公和公共场所做

好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工作。请预防控制组加强指导，新闻

宣传组做好宣传普及工作。

等级 编号 泰肺炎防控办〔2020〕3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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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印发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空

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指南的通知

泰州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

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0 年 2 月 13 日


